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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2021_2022__E8_B4_B8_E

6_98_93_E7_9B_B8_E5_c27_31249.htm 布鲁塞尔估价定义

（Brussels Definition of Value BDV）国际性的海关估价规定之

一，指经欧洲国家海关同盟研究，由34个国家于1950年在布

鲁塞尔签署的《海关商品估价公约》。该协议给海关估价做

了定义，被称为布鲁塞尔估价定义，它规定海关应以进口货

物的“正常价格”（Normal Price）作为估价的依据，这种估

价方法除当时34个缔约国外，曾为另外67个国家和地区采用

。目前，只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以此作为估价规定。正常价

格是指在进口国港口或交货地区，于交纳关税时，在卖方与

买方相互独立的公开市场上，任何买主都可能买到这种商品

的的正常价格。价格中所包括的费用内容以及影响价格水平

的因素和条件，都在公约的附件中加以规定和解释，基本精

神是要符合“正常”原则。在同时，同地，同一情况的条件

下，几个不同商人进口同样商品，其完税价格只能有一个“

正常价格”，海关认为商人申报的货物价格符合价格定义的

“正常价格”时，才接受其为估价的依据，否则需由海关估

定一个“正常价格”作为完税价格的依据，布鲁塞尔估价定

义是按到岸价格为标准制订的。“正常价格”是种抽象的价

格概念，因此有人称它为“抽象概念的到岸价格”（Notional

Concept of CIF Value）。由于迄今仍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估

价方法采用布鲁塞尔估价定义，估价规定的内容不一，有些

国家可以利用估价提高进口关税，形成税率以外的一种限制

，因此，经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多边贸易



谈判，仍会有一部分国家以布鲁塞尔估价定义作为本国的海

关估价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